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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服务: 相关政策、现状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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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流动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服务需求以及为其提供服务的现状与现有相关政策的基本
情况，探索设计适应青少年特点的生殖健康政策体系及相应的服务模式。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综
述和相关政策评估等定性方法，通过专题座谈会、个体访谈和实地考察等方法收集定性资料。结果:青少年生
殖健康服务的政策环境尚未形成，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虽然已经起步，但服务相对滞后，现有服务与流动青少
年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建议:首先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其次应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相关政府部门应提升面
向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服务管理，并在探索和创新的同时总结和推广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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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productive health needs of young migrants and services available to
them，and to understand related policies and explore an appropriate policy system and service model for migrant
youth． Methods: This is qualitative research that includes a document and policy review and fieldwork．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by focus group discussion，individual interview，and observation at study sites． Ｒesults:
There is no favorable policy for providing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to adolescents． Ｒelevant services are lagging
given the existing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to adolescents． There is also a big gap between available services and
the needs of young migrants． Ｒecommendation: A supportive policy system is the key to ensuring sexual and repro-
ductive health for all adolescents and ensuring an effective service-provision approach． Ｒ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
ments should improv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capacity for adolescents，explore and be innovative when searching for
appropriate approaches，and review and introduce successful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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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至 2015 年实现人人

享有生殖健康服务。尽管中国城乡已经构建了较为

完整且覆盖面广、主要面向已婚育龄人群的计划生

育和生殖健康政策体系及技术服务网络，但针对青

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咨询和服务的缺口仍然

较大。根据联合国机构的评估，中国在青少年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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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与服务、流动人口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

务方面与国际还存在明显差距。［1］青少年处于身心

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性活跃阶段，生殖健康状况直

接影响其健康。享有生殖健康服务是青少年的基本

权利之一。1994 年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特别提

出，各国政府应当重视青少年的生殖健康，向其提供

高质量的生殖健康服务，并满足其需求。
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 15 ～ 24

岁的青少年人口规模约为 2． 28 亿，占总人口的 1 /6
左右。以往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存在的生殖健康问题

主要有: 婚前性经历和不安全性行为比例不断攀升，

未婚妊娠和未婚人工流产也呈现上升趋势，未婚青

少年生殖道感染面临较高风险等。［2］而青少年则面

临规避健康风险行动滞后、能力不足等问题。尤其

对于流动青少年而言，脱离了长辈的管束，有了更多

与异性交往的机会，从而对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有

更多的需求。［3］

中国流动人口中 15 ～ 24 岁的青少年约占 29%，

大部分为在外打工者，以未婚为主。针对流动青年

的一项调查显示，约半数青年对于婚前性行为持开

放态度，但这些人群的相关知识比较缺乏或者比较

片面; 而又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4］这样一个庞

大的青少年群体，急需与他们个性特点相适应的性

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但中国现有的生殖健康和

计划生育多以已婚育龄人群为服务对象，缺乏针对

未婚青少年的服务，而学校的青春期教育在内容和

形式上并未满足其需求，并且存在针对性较差、涵盖

内容有限等问题。由于现有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

政策体系和服务模式，没有明确将未婚青少年尤其

是未婚流动人口涵盖其中，大多数宣传教育和服务

方式既不适合、也难以满足未婚青少年的服务需求，

流动未婚青少年难以得到流入地的生殖保健服务，

从而导致未婚青少年的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问题长

期未得到有效解决。
中国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第七周期国别项目

中，将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作为人口与发展领域的

项目内容之一，旨在通过项目试点地区的先行实践，

从政策制定者、服务提供者、青少年需求等多个维度

上，探索和设计适应青少年特点的生殖健康政策体

系及技术服务模式，以便全面改善青少年尤其是流

动未婚青少年的生殖健康状况。为深入了解项目地

区流动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服务需求以及流动青少年

服务提供的现状与现有相关政策的基本情况，本研

究在重庆、长沙和海口 3 个市的项目区、县开展了相

关调研。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2. 1 资料来源

本研究主要通过文献综述和实地调研，了解和

分析现状、存在问题、差距以及不同类别的需求。在

调查地区通过小组座谈、个体访谈及实地考察等方

式收集资料。
由专家学者、青年志愿者和项目管理者共同组

成调研组，于 2012 年 8—10 月在三个项目县、区开展

实地调研，围绕政策分析、现状分析、需求评估三个

方面，从决策者、项目管理者、服务提供者和流动青

少年几个角度，了解流动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的现

状、需求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差距。根据项目设

计，三地调研时使用了相同的访谈提纲，在每个调查

点组织 4 个青少年专题座谈会( 分为制造业和服务

业人员，男女分组座谈) 和 1 个管理 /服务人员座谈

会，共计组织了 12 个青少年座谈会和 3 个管理 /服务

人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未婚青少年共计 100 人

( 男 53 人，女 47 人) ，其中流动青少年 64 人，本地青

少年 36 人; 参加座谈会的相关部门管理 /服务人员

共 41 人，此外调研组还对 5 位管理 /服务人员进行了

面对面访谈。调研组实地考察了流动人口集中的 3
个街道和 3 处工作场所( 工厂、建筑工地、公交站) 以

及与流动青少年服务相关的 5 个机构( 区妇幼保健

院、县计划生育指导站、民办妇婴医院、社区卫生站、
青春健康俱乐部) 。

2. 2 研究内容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涉及知识 /信息提供、
咨询和技术服务等多个方面。本次调研主要针对流

动青少年群体，从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政策分析、
现状分析和需求评估展开。这三部分既相对独立也

相互关联，具体内容包括: ( 1) 政策分析: 分析和评价

当地现有政策是否能保障向未婚青少年提供生殖健

康服务和免费避孕服务，在政策文本和对政策的理

解方面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和差距，并研究制订、完善

政策方案。( 2) 现状分析: 通过实地调查，了解现有

相关政策执行情况、现有相关服务项目使用情况，从

决策者、服务提供者和青少年三方面了解服务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和差距。( 3 ) 需求评估: 从决策者、服

务提供者和青少年三方面了解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

93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November 2013，Vol. 6 No. 11

康服务需求，调查研究适合青少年的服务方式和服

务内容，增加青少年服务项目所需人力、物力、财力

和场地设施等，为完善相关政策设计提出切实可行

的建议。

3 结果

3. 1 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的政策环境尚未形成

现有国家层面政策法规、条例和纲领性文件中

的措词和概念界定，均未明确将针对青少年的生殖

健康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畴，也没有明确

指出未婚青少年获得生殖健康服务的权利，从而不

利于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提供的制度化、常规化和

规范化。生殖健康服务的对象大多笼统地以“群众”
或“育龄群众”界定，没有明文提出青少年的生殖健

康服务问题。而在有明确定义的地方多使用“已婚

育龄妇女”或“育龄夫妻”，并未涵盖未婚人群。［5］与

未成年人有关的文件规定中，《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 2011—2020 年) 》提出“保障儿童享有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但未将生殖健康宣传教育和技术服务尤其

是避孕服务归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卫生部

1997 年颁布的《三级妇幼保健机构评审标准》中明

确提出要在妇幼保健机构中开设青春期保健门诊，

提供相应的咨询和医疗服务，以满足青少年各种健

康要求，但目前仅有少数城市的少数诊所中开展青

少年友好服务。
省、市层面的相关政策和条例目前还缺乏覆盖

未婚青少年的明确界定，不能有效推动青少年生殖

健康服务的可持续开展。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

扩大，其对计划生育服务需求迅速增长，国家和各地

政府也出台了有关条例。国家层面，在服务对象的

界定方 面，仍 然 借 鉴 了 以 前 相 关 法 规 的 规 定。如

2009 年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在规定

避孕节育技术指导和免费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时，将

服务对象设定为育龄夫妻，在对条例适用对象的解

释中定义为 18 ～ 49 周岁的流动人口。最近几年出台

的有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的条例中，在

服务对象方面均未明确纳入未婚青少年。省级有关

计划生育服务提供的政策体系基本沿用了国家规定

的方法与内涵。
因此，对于青少年而言，目前尚没有任何明确保

障其享有生殖健康服务的文件规定，也很难找到对

青少年享有生殖健康服务权利的法律法规依据。各

省、市通过项目的形式为青少年特别是流动青少年

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和宣传教育。但是各省、市迄今

都没有将该项内容纳入常规的考核评估，客观上造

成项目工作与日常工作脱节，经费来源缺乏保障，无

法保证该项工作的可持续性。而在区、县层面，政策

内容较为灵活、及时、针对性也较强，部分区、县针对

未婚青少年特别是流动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服务，出

台了一系列文件，以不同方式对青少年生殖健康教

育与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

3. 2 针对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教育已逐渐开展，但服务

相对滞后

根据青少年人群的不同需求，面向青少年的生

殖健康服务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开展宣传教

育与咨询; 二是提供避孕药具; 三是开设青少年友好

门诊服务，提供包括避孕和人工流产等在内的生殖

健康技术服务。
调研区、县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依托学校和社

区、面向青少年的青春期健康教育活动。这些活动

一般由计生、卫生和教育等各相关部门协调、合作开

展。其中，起步较早的地区自 2000 年在中小学开展

了以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为主的“青春健康”项目，

2006 年将该项目拓展到流动人口中，目前在青少年

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方面已经形成多部门协调、合作

的格局，建立了“政府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

工作模式，制定了青春健康项目管理规范和青春健

康教育服务规范，建立了青春期健康教育师资队伍，

开展了分别针对就业流动青少年和在校青少年的培

训。而生殖健康咨询服务主要是在学校内开展，如

利用校内心理咨询室、校医务室，向本校学生提供性

与生殖健康辅导与咨询服务。面向社会青少年的咨

询服务则非常有限。有的地区根据青少年的特点，

开始探索利 用 互 联 网、热 线 电 话 等 形 式 开 展 咨 询

服务。
避孕药具的提供对象主要是青年流动人口。一

些地区采取多种渠道向流动人口提供避孕药具，如

设置服务对象可以自取的固定点( 多位于社区中心

或工作场所) 、避孕套自动售货机、社区上门服务等。
药具站根据流动人口规模和去年使用情况制定计

划，基本保证供应。
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方面，一些区、县积

极建设青少年活动阵地，充分利用社区公共设施、学
校图书馆、社区医院、人口学校及计划生育生殖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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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站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场所，为青少年提

供性与生殖健康阅读材料或放映教育片。
尽管大部分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都有较为丰富

的医疗卫生资源，但多数都未建立专门针对青少年

的生殖健康门诊，接受过专业培训的青少年友好服

务人员较少，只有少量的民办妇幼医院建立了“少女

意外妊娠救助中心”，不仅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而

且也开展一定的心理疏导工作，建立了“未成年人性

知识健康咨询热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服务的空

缺。由于各地实际情况、工作开展时间、工作基础和

客观条件不同，在工作机制、主要宣传教育方式和内

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从学校、社会和家庭三个方

面来看，各地进展并不均衡，学校的工作基础相对较

好，社会工作基础次之，家庭层面的青少年生殖健康

教育工作则较为欠缺。
从服务提供方的角度看，目前各地针对青少年

的生殖健康服务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 1) 需要有明确

的政策支持体系保障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的提供及

其可持续性，完善多部门协作机制并保障其制度化;

在政策法规上明确将流动未婚青少年纳入均等化服

务的适用对象; ( 2) 现有工作多建立在项目运作基础

之上，对青少年的覆盖仍然有限，需要将青少年生殖

健康工作常规化和规范化; ( 3) 现有技术服务对象多

为已婚妇女，缺乏适合青少年特点的服务，且宣传教

育未能和技术服务有机结合; ( 4) 缺乏拥有专业技能

的师资队伍和能够提供青少年友好服务的技术服务

人员; ( 5) 尚缺乏青少年教育、咨询、技术服务等方面

的转介机制与整合型服务模式。

3. 3 流动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服务存在供需差距

目前，流动青少年的构成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

陌生环境和工作压力的综合作用下，部分地区青少

年未婚同居的现象比较普遍。与相对稳定、年龄较

大的已婚流动人口比较，未婚流动青少年面临的问

题不同，因此他们的服务需求不同，对服务内容、服

务方式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也不同。
通过调 研 发 现，生 殖 健 康 知 识 普 及 的 程 度 有

限。一方面，流动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主要来自公

共场所的宣传材料或自己遇到问题时上网查找，而

最为普遍的知识和信息来源则是私营医疗机构的

商业广告。绝大多数流动青少年在学校中获得的

生殖健康知识也非常有限，同时，几乎无人接受过

任何具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咨询服务，在医院接受

服务的内容主要是去做补救性的人工流产。另一

方面，由于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对避孕药具发放点

的宣传，有些流动青少年知晓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获得免费避孕药具; 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开展

较好的企业中，未婚青年都了解企业内的免费避孕

药具发放点位置。
宣传教育方式较为单一，缺乏针对性和适宜性。

避孕药具的发放虽然已经有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但

还存在覆盖盲点。虽然流动青少年获得服务的信息

比较缺乏，但并不能说明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调

研中青少年对咨询热线、网络信息( 指政府或有公信

力的机构发布的互动信息) 、青少年门诊等形式给予

了肯定，认为其专业性和权威性能够更好地满足个

性化的需求，此外，形式多样的宣传材料和书籍杂志

也被予以肯定。然而，流动青少年对生殖健康的需

求并不是单一活动和传统做法能够满足的: ( 1) 青少

年对于传统的授课和程式化的宣传教育不感兴趣，

并且缺乏主动寻求知识和服务的动力; ( 2) 青少年即

使有获取知识的欲望，但又不愿花费太多的时间，对

生殖健康风险重视不够，只有在迫切需要时才会寻

求帮助; ( 3) 青少年在获取避孕药具时多是“自己购

买”，其次是“公共场所设置的开放式免费自取”，这

一方面反映出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应注重保护其隐

私，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各地在青少年友好服务提供

方面的缺位情况。
与青少年的需求相比，现有服务过于被动，技术

服务以“事后补救”为主。机构的专业化程度和可能

的信任度影响到流动青少年对求助方式的选择。通

过调研得知，如果意外怀孕等需要求助相关机构时，

所有访谈者多选择综合医院的专门科室、妇幼保健

院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而选择私人诊所或社区卫

生服务站( 中心) 较少。反映出青少年对生命安全的

重视，同时也希望这些专业机构能够专门提供青少

年友好服务。

4 讨论

4. 1 缺乏明确的政策保障和有效的运作机制

现有各级政策体系主要强调面向已婚人群的公

共服务，缺乏专门针对青少年的明确规定，即使近几

年出台的有关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系列文

件中，也未能明确覆盖 15 ～ 24 岁未婚青少年。这种

政策界定的模糊和盲区，导致面向未婚青少年的生

殖健康服务工作难以纳入日常工作和考核范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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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难以保障该项工作的制度化和常规化，也难以调

动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4. 2 实施机构亟需转变工作思路，改革工作模式

相关机构应转变“传统”的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

工作思路，将工作重点从控制生育转向保障育龄人

群享有基本的生殖健康服务权利。将目前以管理育

龄夫妻为主的工作方式，转变为根据青少年需求提

供服务，以需求评估为依据、以项目活动为载体，将

以政策宣传和运动式宣传为主的计划生育宣教活

动，转变为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多样化、个性化宣传教

育; 将主要面向已婚人群开展的服务，拓宽到未婚人

群、尤其是青少年人群。

4. 3 缺乏有资质的宣传教育和服务提供人员

尽管部分区、县具有接受过国家或省级培训的

青春健康教育师资队伍，但由于该项工作开展时间

较短，再加上人员变动和流失问题，要建立一支能够

承担青春健康教育和青少年友好型服务的人才队

伍，并根据青少年需求提升服务能力，是当前所有调

研区、县面临的共同挑战。

4. 4 针对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服务缺乏相关的工作

经验

将青少年尤其是流动人口中的未婚青少年作为

服务对象，是目前卫生和计划生育系统面临的一个

新课题。这一人群思想活跃、流动性强，青春期的快

速变化、发育成熟提前、过早走入社会等，使其在心

理上和生理上产生诸多变化和问题: 更加重视自己

的隐私，反感刻板的说教; 观念开放，但风险意识淡

薄; 需要安全、自己选择的生活，但知识、技能储备不

足。如何接近这一群体，向其提供所需要的服务，预

防可避免的伤害，有效促进其生殖健康，目前还缺乏

相关经验，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此外，培养青年

志愿者和同伴教育者，鼓励青少年参与项目工作，充

分发挥青少年的作用，是做好该项工作的核心内容

之一，但这也是服务机构较为陌生的内容，还需要进

一步加强对青少年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确立以

服务对象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信息为基础的服

务提供模式。

4. 5 服务对象构成多样化、需求多层次

流动青少年是一个处于人生特殊阶段、多样化、

有多层次需求的群体。既包括所有青少年对相关生

殖健康知识的需求，也包括了部分青少年对避孕药

具提供等具体知识、技能的掌握。这种多样化、个性

化和多层次的需求，向为青少年提供适宜、便捷、可

及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探索资源

共享、责任分担、服务衔接的整合型服务模式，这也

是目前该项服务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根据调研

得知，近年来各区、县在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领域方

面开展了各项工作，初步建立了多部门协作的工作

机制，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但现有的政

策环境、服务机制、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服务能力

等，对于满足当前青少年人群、尤其是流动未婚青少

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5 建议

5. 1 为保障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营造良好政策

环境

为了实现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所做的承诺，达

到千年发展目标中 2015 年“人人享有生殖健康服

务”的具体目标，应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是各级

政府的责任。
国家层面，建议国家政策、法规和条例中统一使

用“育龄人群”作为适用的服务对象，包括 15 ～ 49 岁

不同婚姻状态的男性和女性; 其次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应明确青少年尤其是未

婚青少年享有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的权利，并

适当规定教育与服务的内容和范围，明确将 15 岁以

上未婚流动青少年纳入流动人口服务范围。
省级层面应完善对青少年生殖健康工作的机制

保障，对流动人口工作条例中有关适用对象做修改

或补充，明确将 15 岁以上未婚流动青少年纳入流动

人口服务覆盖范围; 逐步将面向青少年的计划生育、
生殖健康宣传教育和技术服务纳入常规工作和考核

内容。
各区、县应在改善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权利保

障和服务提供的政策环境方面开展分析研究，向上

级部门提出具体建议; 在政府领导下建立多部门协

作的工作机制，保障青少年获得与需求相适应的全

面、综合服务。

5. 2 为推进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建立有效工作

机制

明确各部门权责，构建高效、互惠的多部门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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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在各部门之间贯彻合作和共赢理念，建立良

性的、常态的沟通机制，实现信息 和 数 据 的 共 享。
人、财、物方面互通有无，形成管理和服务的合力，并

对工作过程进行监督评估。同时，应充分借助公共

卫生服务、流动人口服务等现有工作推进青少年项

目，努力探索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长效化、制度

化、规范化的路径。

5. 3 为满足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提升管理和服

务能力

分析本地青少年、尤其是流动青少年的基本构

成，及时了解其服务需求。针对该群体的多样性和

不同需求，分层、分群、分类开展工作，制订针对不同

群体的工作重点，优先考虑以往覆盖不足的群体。
建立评估机制，研究现有政策和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评估机制应当注重过程，淡化结果，并至少包括以下

三个部分: ( 1) 及时了解青少年群体对现有政策和服

务的评价，以增强其认可度，激发其接受服务的主动

性; ( 2) 政策制定者评估，以评价和完善现有的政策

体系; ( 3) 服务提供者的评估，对服务的种类、方式和

宣传手段进行改进。加强对服务提供者的培训，提

高他们向青少年提供服务的能力。注意组织和发展

青少年参与项目工作，培养和扩展青年志愿者队伍;

发挥现有青年志愿者的扩散效应，在流动人口的不

同群体中发展和培养同伴教育者。

5. 4 为推广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探索、总结、推

广实践经验

各地应积极探索本地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工

作，发挥已有优势，突破工作难点，创造具有本地特

色的工作经验。并进行及时总结，发掘青少年工作

中创新之处。同时增加与其他区、县的交流与互动，

学习和介绍成功经验。适时将工作经验在市、省级

介绍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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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世界卫生组织: 青少年成为艾滋病服务中被忽视的群体

2013 年 11 月 25 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艾滋

病与青少年: 面向青少年艾滋病携带者的艾滋病毒

检测、咨询与关爱指南》。该指南指出，目前全球约

有 200 多万 10 ～ 19 岁的青少年携带艾滋病毒，但其

并没有获得有效、可接受的艾滋病关爱和支持服务。

该指南建议各国加强立法，使青少年可以在不

需要经其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获得艾滋病毒检测服

务，并提出了提高面向青少年的关爱质量和社会支

持的卫生服务方法。这一年龄组的人群参与其中，

可以创造一个以青少年为中心并对同龄人产生效果

的服务方式。

为帮助卫生工作者将这些建议付诸实践，世界

卫生组织开发了一套在线新工具，该工具采用了与

青少年艾滋病毒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些实用案例，并

将于 2014 年 1 月启动实施。
( 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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